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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州 市 城 市 管 理 和 综 合 执 法 局  

行政复议决定书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穗城管行复〔2020〕第 49 号 

 

申请人：张某 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海珠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

地址：广州市海珠区宝岗路 1号 

 

申请人张某不服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城市管理和综

合执法局 2020年 7 月 25日作出的《投诉举报处理情况告知

书》（海城管信〔2020〕169 号），2020 年 8 月 17 日向本机

关申请行政复议。本案依法受理，现已审查终结。 

申请人请求： 

撤销《投诉举报处理情况告知书》（海城管信〔2020〕

169 号）。 

申请人称： 

赤沙村南约陈家院西巷 5 号、5 号之一、5 号之二，该

址楼顶违规搭建铁棚和简易板房没有拆除。3 栋宅基地没有

经过任何部门审批私自建设。2019.4.20 还在扩建，至今没

有拆除。 

 

被申请人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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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请人不具有提起本案复议的申请资格。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复议法》第六条规定：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
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依照本法申请行政复议:（一）

对行政机关作出的警告、罚款、没收违法所得、没收非法财

物、责令停产停业、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、暂扣或者吊销执

照、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……（十一）认为行政

机关的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”；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八条规定：“行政复议

申请符合下列规定的，应该予以受理：（一）有明确的申请

人和符合规定的被申请人；（二）申请人和具体行政行为有

利害关系；……”；《广州市行政复议规定》第十二条规定：

“下列情形不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:…… (八)对公民、法人

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”,申请人认

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申请行政复议，须与具体行

政行为有利害关系。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十二条

规定：“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应当建立违法建设投诉、

举报制度，向社会公布信箱、电子邮箱和全市统一的投诉、

举报电话，受理投诉、举报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接到投

诉举报后，应当受理、做好登记，并及时进行调查处理，有

明确投诉、举报人的，在受理投诉、举报后三十日内将处理

情况书面告知投诉、举报人，处理结束后在七日内将处理结

果书面告知投诉、举报人。” 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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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赋予投诉、举报人对违法建设向城管部门进行投诉、举报

权，也规定城管部门需要将处理情况书面告知投诉、举报人，

但并未赋予投诉人、举报人对城管部门查处违法建设的行政

行为提起履行职责之复议申请的权利，有权就城管部门查处

违法建设的行政行为提起复议申请的应是该行政行为的相

对人或利害关系人。具体在本案中，申请人作为投诉、举报

人，认为广州市海珠区赤沙村南约陈家院西巷 5号、5号之

一、5号之二房屋（以下简称涉案建筑物）存在违法建设，

要求政府职能部门拆除违建。被申请人认为：申请人的有关

复议申请材料中并未提供其身份证明材料，亦未提供其跟涉

案建筑物的利害关系；同时也非被申请人查处违法建设的行

政行为相对人，被申请人查处违法建设的具体行政行为对申

请人的合法权益不产生实际影响，与申请人无利害关系。故

申请人不具有复议主体资格，其复议请求不属于行政复议的

范围。 

二、被申请人具有调查认定辖区内涉嫌违法建设的职权

依据。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四条第一款规定：“城

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，市、区、县级市

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按照职责分工查处违法建设。”根据

上述规定，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具

有依法调查认定在本辖区内涉嫌违法建设的职权。 

三、被申请人作出海城管信﹝2020﹞169 号《投诉举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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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理情况告知书》事实查明清楚、适用法律正确。1、被申

请人作出《投诉举报处理情况告知书》，事实查明清楚。信

访人反映的赤沙村南约陈家院西巷 5 号、5 号之一、5号之

二为 3栋宅基地房形成的围院，均为 2014年建成后投入使

用多年的建筑，具体产权情况如下：赤沙村南约陈家院西巷

5 号：《宅基地使用证》穗郊新字第 153185号使用人为陈甜，

被检举人陈兆滔的父亲，该房证载占地面积为 91.2平方米，

证载高度为一层，现场实际高度为六层；赤沙村南约陈家院

西巷 5号之一：《宅基地使用证》穗郊新字第 012857号使

用人为李新偶，李新偶为被检举人陈兆滔的母亲，该房证载

占地面积为 63平方米，证载高度为三层半，现场实际高度

为六层；赤沙村南约陈家院西巷 5号之二：《宅基地使用证》

穗郊新字第 501625 号使用人为陈骏捷，陈骏捷为被检举人

陈兆滔的儿子，该房证载宅基地面积为 77.9 平方米，证载

高度为三层半，该房产权为陈兆滔于 2013 年 4月 22 日析产

给陈骏捷；赤沙村南约陈家院西巷 5 号之二：《宅基地使用

证》穗郊新字第 017379 号使用人为冯润清，冯润清为被检

举人陈兆滔的妻子，该房证载面积为 73平方米，证载高度

为三层半，该房产权为陈兆滔于 2003 年 4月 22日析产给冯

润清，以上两栋为合体建设，证载占地面积和为 150.9平方

米，证载高度为三层半，现场实际高度为六层。该址建筑楼

顶存在搭建铁棚和简易板房，存在消防、安全隐患，被申请



5 
 

人官洲街城管执法队已发出《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》和屋顶

清拆公告，楼顶的搭建物当事人已自行拆除。该址宅基地房

主体涉违建部分，官洲街城管执法队亦已向屋主发出《询问

通知书》，该案正在调查处理过程中。涉案房屋位于赤沙城

中村内，已纳入城中村改造范围内；涉案房屋的合同纠纷属

地街道综治部门正介入调解，当事人亦已提起了民事诉讼，

现法院已作出一审判决。被申请人经调查处理后于 2020年 7

月 25 日作出海城管信﹝2020﹞169 号《投诉举报处理情况告

知书》。2、被申请人作出《投诉举报处理情况告知书》，

法律适用正确。本案中，经被申请人官洲街道城管执法队到

现场调查，涉案房屋楼顶存在违法搭建物，当事人未能提供

相关报建手续；现场房屋存在超过宅基地证载的主体结构建

筑物。根据《广州市城乡规划条例》第三十二条第一款规定：

“在规划区内进行新建、扩建、加建、改建、危房原址重建

各类建设工程的，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乡规划主管部

门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，但无

需申请的除外”。该搭建物已构成违法建设，官洲街道城管

执法队发出《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》及屋顶清拆公告，责令

当事人立即整改，目前搭建物已整改；涉案房屋主体涉嫌超

过宅基地证载的建筑物，被申请人亦正在进行调查。 

四、答复人作出《投诉举报事项受理告知书》，程序合

法。答复人于 2020 年 6 月 29日收到区信访局转来投诉举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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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后，于 7 月 2 日向申请人邮寄送达了海城管信告知

[2020]137 号《投诉举报事项受理告知书》，申请人于 7 月

3 日收到了该告知书。答复人依法处理后于 2020年 7 月 25

日作出《投诉举报处理情况告知书》海城管信[2020]169 号，

并于 7 月 27 日邮寄送达申请人，申请人于 2020年 7 月 28

日收到了该告知书。 

综上所述，申请人不具有复议主体资格，其复议请求不

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。答复人在作出投诉举报处理情况受理

告知书过程中，依法进行了处理，履行了告知与送达义务，

程序合法。请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复议请求。 

本机关经审理查明： 

据《广州“云信访”信访事项登记表》（信访总编

号:GZ20062900215）, 2020 年 6月 29 日，申请人反映：一、

海珠区赤沙村南约陈家院西巷 5号现违建成 7层；二、5号

之一现违建成 6层；5号之二现违建成 7 层。要求政府职能

部门拆除以上违建。被申请人同日受理，7月 25日作出海城

管信﹝2020﹞169 号《投诉举报处理情况告知书》，告知申

请人处理情况，7 月 27 日送达申请人。 

本机关认为： 

根据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四条规定：“市城

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负责组织实施本条例，市、区、县级市

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按照职责分工查处违法建设。城市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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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综合执法机关和镇人民政府分别负责查处街道、镇辖区范

围内违反乡村建设规划管理的违法建设。.....”被申请人

具有对其辖区范围内涉嫌违反城乡规划管理的行为进行查

处的职权。《广州市违法建设查处条例》第十二条规定：“城

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应当建立违法建设投诉、举报制度，向

社会公布信箱、电子邮箱和全市统一的投诉、举报电话，受

理投诉、举报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接到投诉举报后，应

当受理、做好登记，并及时进行调查处理，有明确投诉、举

报人的，在受理投诉、举报后三十日内将处理情况书面告知

投诉、举报人，处理结束后在七日内将处理结果书面告知投

诉、举报人。”本案中，被申请人受理申请人信访事项后，

及时调查处理，并在法定时限内作出《投诉举报处理情况告

知书》（海城管信﹝2020﹞169号），告知申请人处理情况，

并无不当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

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: 

维持被申请人广州市海珠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

2020 年 7月 25日作出的《投诉举报处理情况告知书》（海城

管信〔2020〕169 号）。 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

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。 

（此页无正文） 



8 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广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9 月 23 日 

 

 


